附件1

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质量考核工作程序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根据《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为保证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质量考核工作的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特制定本工作程序。
第2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负责对各地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开展质量考核及技术指导工作。
第3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以下简称职业卫生所）的质量考核工作，及对全国申请化学品毒性鉴定质量考核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的质量考核过程进行监管。
第4条    职业卫生所负责对其它申请单位开展质量考核及技术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章  资料评估
第5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社会公布考核通知，各申请单位根据通知要求提交《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质量考核申请表》（详见附件2）、《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质量考核自评表》（详见附件3）和相关资料。
第6条   职业卫生所组织专家对申请单位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申请资料不完整的，于1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单位进行补充。
第三章  盲样考核
第7条   职业卫生所向资料评估合格的申请单位发放考核盲样。
第8条   申请单位接收盲样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盲样考核报告上报职业卫生所。
第四章  现场评估
第9条   职业卫生所将于现场考核前1周向被考核单位下发通知，确定考核时间和考核组成员，被考核单位应根据《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和本程序的相关要求做好准备工作。
第10条   现场评估内容包括组织机构、人员、仪器设备、工作场所、已开展的试验范围及项目、工作规范、质量管理、抽查试验原始记录及试验报告、实验室技术人员及负责人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考核等（详见附件4）。
第11条  被考核单位应积极配合考核组的考核工作，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有问题应及时与考核组沟通。
第五章  考核结果公布
第12条   职业卫生所汇总质量考核结果，形成报告，上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13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社会公布质量考核合格的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名单。
第14条   质量考核合格的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向社会公布检验项目。
